
簽 於 臺中港檢疫站 文號：107H000068

敬會
臺中機場檢疫站

主旨：檢陳107年第2次動植物檢疫增修訂法規暨非輸入國應施動植
物檢疫品目輸出檢疫證明書調整措施說明座談會會議紀錄及
活動紀實，簽請鑒核。

說明：
一、旨揭座談會業於10月24日（星期三）上午11時於本站會議室

召 開，由林副分局長主持，於是日中午12時25分圓滿結束。
二、會議紀錄及活動紀實，詳如附件。

擬辦：
一、奉核後，另案函送會議紀錄。
二、活動紀實由本站資訊人員發布於本分局網頁「檢疫成果園地\

座談會」項下及臉書。
三、於資源共享區\15分局活動\4座談會\107年資料夾中填寫活

動相關資訊與存放電子檔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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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會辦及核判意見
主旨： 文號：107H000068檢陳107年第2次動植物檢疫增修訂法規暨非輸入國應施動植物檢疫

品目輸出檢疫證明書調整措施說明座談會會議紀錄及活動紀實，簽
請鑒核。

主會辦 單位 簽核人員 簽章 簽核意見

張怡珊臺中港檢疫站主辦

呂明長臺中港檢疫站主辦

張永昌臺中機場檢疫站會辦

羅憶慧臺中機場檢疫站會辦

陳聖怡秘書核判

林岩副分局長室核判

王子政分局長室核判 請修正會議紀錄，餘如擬。

張怡珊臺中港檢疫站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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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中分局 

「107年第2次動植物檢疫增修訂法規暨 

非屬輸入國應施動植物檢疫品目停止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措施說明座談會」 

會議紀錄 

壹、時間：107年10月24日上午11時 

貳、地點：本分局台中港檢疫站會議室 

參、主席：林副分局長岩                              記錄：張怡珊 

肆、主席致詞：略 

伍、出（列）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陸、認識非洲猪瘟（影片）宣導 

柒、專題報告 

一、 增修訂動物檢疫法規及輸出動物檢疫證明書調整措施（報告人：臺

中港檢疫站 鄭技正佳佩） 

二、 增修訂植物檢疫法規及輸出植物檢疫證明書調整措施（報告人：臺

中港檢疫站 沈技士澤煌） 

捌、綜合座談 

案由一：關於防檢局自 108 年起針對輸入國未要求檢附我國輸出檢疫證

明書之動植物產品將停止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案，有報關行詢

問未來欲申請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之條件及程序為何？另目前

已簽發輸出檢疫證明書之產品，未來是否停發，及可否提供窗

口協助確認？（臺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提案） 

防檢局答復：自 108 年起申請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案件，請輸出人（或

其代理人）提供輸入國要求須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之官



方文件，例如：輸入國官網上公告之規定、公文或明列確

須檢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之輸入許可證等，同時也請轉知

輸出人釐清貨品於輸入國通關所需之必要文件係何種證明

書，並請依其需求逕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辦，如有任

何相關疑問請就近向各檢疫站洽詢。 

案由二：曾申報經乳化後之苦楝油出口中國大陸，但對方僅口頭告知需

提供植物檢疫證明書，此類狀況，108 年起仍可申請核發輸出

檢疫證明書嗎？（協豐報關有限公司提案） 

防檢局答復：中國大陸海關總署網站可查詢到檢驗檢疫品目表，只要稅

則歸屬於中國大陸檢驗檢疫品目表中須檢疫之貨品，明年

仍可申請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惟於該證明書上將明列其

申請時所填報之稅則號列。 

案由三：是否可憑貿易往來信用狀上的要求申請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 

（永源報關有限公司提案） 

防檢局答復：108 年起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回歸國內檢疫法規及國際檢

疫規範，信用狀上所列要求係雙方貿易要求而非輸入國官

方要求，仍請洽輸入國檢疫機關取得官方檢疫要求文件。 

案由四：如果輸入國未訂定輸入檢疫規定，是否仍需要輸入國官方要求

之證明文件？標準如何認定？（禮勝有限公司提案） 

防檢局答復：若輸入國確實無管道可查詢該國之輸入檢疫規定，則以個

案處理，先憑信用狀之貿易要求申請核發輸出檢疫證明

書；惟防檢局得視國際檢疫規範及其要求條件判斷是否核

發輸出檢疫證明書，且若無明列檢疫條件者，則視同無規



範不予核發。 

玖、臨時動議：建議防檢局蒐集各國相關檢疫條件，並於官方網頁上設立

查詢專區，以利業者參考下載。（臺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

會提案） 

拾、散會：下午 12 時 25 分 















本分局舉辦「107年第2次動植物檢疫增修訂法規暨 

非屬輸入國應施動植物檢疫品目停止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措施

說明座談會」活動紀實 

    為說明近期增修訂之動植物檢疫法規，使台中港及臺中國際

機場所在地報關業者瞭解相關規定，並提供雙向溝通管道，俾順

利推展檢疫相關業務，特於本(107)年10月24日上午11時假本分

局台中港檢疫站會議室召開「107年第2次動植物檢疫增修訂法規

暨非屬輸入國應施動植物檢疫品目停止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措

施說明座談會」。  

    本次座談會由林副分局長岩主持，並邀請防檢局動物檢疫組

彭組長明興、禹技正文欣、植物檢疫組陳科長晟鐘、臺中市報關

商業同業公會及相關業者與會。座談會除播放「認識非洲猪瘟」

影片宣導外，由本分局同仁詳細說明增修訂之動植物檢疫法規，

並解說自108年起輸出動植物檢疫證明書之核發原則，提醒業者

提前做準備。最後進行綜合座談，針對業者所提非屬輸入國應施

動植物檢疫品目停止核發輸出檢疫證明書措施相關問題，均逐案

說明答覆。  

    林副分局長強調分局秉持便民服務精神，若業者對檢疫業務

相關法規與措施有疑問，可隨時向台中港檢疫站及臺中機場檢疫

站諮詢。本次座談會與會者包括臺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許理事



長榮達以及港區報關業者計有41名參加，於12時25分圓滿結束。  



圖 1：林副分局長岩致詞

 圖2：與會業者認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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